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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金補助須知 

本院秉持社會關懷精神與照顧弱勢族群之責任，為協助病人因應龐大醫療

支出而影響生活情形，特設立「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金」，提供符合資格之民

眾洽詢與申請，以減輕經濟負擔，確保其基本醫療照護權益。 

（一） 協助對象：本院因遭遇緊急醫療需求而陷入經濟困境之個人或家庭 

（二） 協助項目： 

1. 貧困病人之醫療費用補助。 

2. 無依、失依或貧困病人之康復、照護等費用補助。 

3. 貧困病人因病情需要使用醫療輔助器具或租用金補助。 

4. 器官捐贈者之醫療費用補助。 

（三） 應備文件 

1. 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一份。 

2. 申請人全戶之最近一年財稅證明(財產及所得資料）或其他相關經濟證

明文件(如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清寒證明等)。 

3.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（如：身心障礙手冊、重大傷病證明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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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五） 洽辦單位：各院區社會工作課(科)。 

（六） 特別聲明：民眾如係本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對象或其關係    

       人，務請於申請補助時，主動告知本院並填寫身分關係揭 

       露表（如附件 A表及 B表）；如不為揭露或為不實揭露 

       者，將依該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處罰。 

 

病人或家屬主動向社工尋求協助／ 
醫療團隊照會社工課 

社工師進行訪視會談以瞭
解病人需求，並由病人或
家屬提供相關證明資料 

審核是否符
合補助標準 

協助辦理補助程序 轉介其他相關資源 

未符合 

符合 


